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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规〔2025〕008—农业农村局 001

西 安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文件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西 安 市 财 政 局
西 安 市 商 务 局

市农发〔2025〕114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市生猪活体储备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、发展和改革、财政、商务部门：

《西安市生猪活体储备管理办法》于 2025年 6月 16日经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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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西安市农业农村局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西安市财政局 西安市商务局

2025年 7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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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生猪活体储备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生猪活体储备管理，确保储备数量真实、质

量合格和储存安全，做到储得进、管得好、调得动、用得上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猪活体储备，是指市政府为及时有效

应对因发生重大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、动物疫情或者其他突

发事件等引发的肉品市场异常波动和市场调控而储备的生猪活

体。

第三条 生猪活体储备遵循布局合理、保障供应、风险分散、

节省成本、便于监管的原则，实行常年储备、定期轮换、动态管

理。

第四条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生猪活体储备管理有关工作，编

制年度预算，制定财政资金补贴使用方案，开展绩效监控、自评

等工作。

市发改委负责生猪价格监测和政府响应预警，并定期制定全

市生猪活体储备任务指标。

市财政局负责将生猪活体储备所需补贴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，

会同市农业农村局监督检查资金使用情况。

市商务局负责储备生猪的调用工作，市农业农村局协助做好

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各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定活储猪场

的资质，对储备生猪数量、质量和储备安全实施监督检查；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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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储补贴资金兑付，对补贴资金使用绩效以及安全性、规范性负

责。

第六条 承储企业负责生猪在栏管理，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管

理；严格执行生猪活体储备计划与有关管理规定，及时报送相关

业务报表等；在规定的储备期限内确保生猪储备数量充足、质量

合格及储存安全；按照市政府储备动用工作安排，向市场投放合

格生猪。

第七条 承储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用地等各类养殖手续齐全，不在禁养

区范围内。

2.选址、布局、设施、防疫、饲料、饮水等方面符合《中央

储备肉活畜储备基地场资质条件》相关标准。

3.生猪年存栏 5000头以上，能繁母猪 300头以上，且能够

自繁自育。

4.财务状况良好，有较好的商业信誉、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

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资产负债率低于 70％。

第八条 承储企业承储数量按不超过年育肥猪出栏量的

50%申请（每年可根据产业发展情况对此比例进行调整），以 100

头整数为单位、余数不计，确定承储数。

第九条 西安市生猪活体储备规模为 30000头。每年重新下

达储备计划，生猪活体储备每轮储备期为 4个月，每年储备 3轮。

第十条 市财政对活储猪场完成市级储备任务时所发生的

费用给予补贴，由活储猪场包干使用。活体储备补贴标准每轮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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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 50元。

第十一条 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从辖区符合条

件的规模养猪场中择优选定承储企业，并对承储企业、承储数量

对外公示，公示期限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报市

农业农村局备案，并对承储企业实行动态管理。

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与承储企业依法签订生猪

活体储备合同，确定双方权利、义务。

第十二条 承储企业 60公斤以上育肥猪常年在栏数不得低

于承储任务数量。承储企业根据育肥情况适时轮换、适时出栏。

第十三条 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加强生猪

储备日常生产管理，确保承储猪日常在栏数量，按照合同约定完

成储备任务，并于每轮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向区县（开发区）农

业农村部门报送轮报表，申请此轮财政补贴资金。

第十四条 承储企业进入撤销、解散或者破产程序时应及时

书面报告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。承储企业因拆迁改建、

生产调整、灾害疫病等无法继续承担或无法足额承担承储数量

的，应立即书面报告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，经批准后调

整承储任务，并由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将调整的承储任

务分配辖区其他承储企业。

第十五条 市级生猪活体储备动用权属于市政府，任何单

位、企业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。出现下列情形时，根据市政府批

准的动用生猪活体储备计划，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及

时下达动用数量、价格和使用安排，各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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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按要求随时做好调用工作：

1.发生重大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、动物疫情或者其他突

发事件；

2.市场供应出现严重短缺或猪肉价格异常波动；

3.其他需要动用的情形。

第十六条 动用计划指令下达后，承储企业按规定的时间、

数量提供生猪，配合做好调运、投放等工作。任何单位、企业和

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者擅自改变生猪储备动用计划。

第十七条 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应对承储企业进行

监督检查，检查内容包括活体生猪存栏、育肥猪在栏数量、能繁

母猪数量、出栏台账及安全生产等情况。监督检查记录在“西安

市农业农村局农情监测系统”内填报与管理。

第十八条 每轮结束时，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结合

日常检查、养殖档案、承储企业轮报表和陕西智慧动监平台综合

评判，必要时可通过监控视频核查，确认承储企业按合同约定是

否完成储备任务，出具核查意见，按规定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

金，将补贴资金拨付到承储企业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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